
数学科学学院 2016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分专业拟招生计划及复试比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含推免生数） 复试比例不超过 

025200 应用统计 

40（0） 

（含大学生士兵计划 1

个） 

1:1.2 

专业型小计 40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2（0） 1:1.5 

070101 基础数学 22（4） 1:1.5 

070102 计算数学 8（0） 1:1.5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1:1.5 

070104 应用数学 20（1） 1:1.5 

0701Z1 数学教育 18（2） 1:1.5 

0701Z2 数学物理 14（0） 1:1.5 

0701Z3 数学与信息技术 9（0） 1:1.5 

071400 统计学 12（0） 1:1.5 

学术型小计 109  

注：在复试录取过程中，学校和学院会根据各专业生源质量状况，对前期制订的分专业拟招

生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二、复试时间及地点安排 

时间 地点 复试内容 

2016 年 3 月 26 日（六)  

14：00—16：00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108lt 资格审查（携带的材料见下） 

2016 年 3 月 26 日（六)  

16：10 开始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108lt 学院给考生介绍情况 

2016 年 3 月 26 日（六)  

18：00—21：00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136j、228j、322j 

（具体安排参见北二区教学楼

一层“研究生园地”通告栏） 

专业笔试 



2016 年 3 月 27 日（日） 

9：00 开始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具体分组参见北二区教学楼

一层“研究生园地”通告栏） 

专业面试 

2016 年 3 月 27 日（日） 

13:30—16:30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133 

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生加试

（科目一） 

2016 年 3 月 27 日（日） 

17:30—20:30 
首师大北二区教学楼 133 

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生加试

（科目二） 

2015 年 3 月 28 日（一）

至 3 月 29 日（二） 
老师办公室 学院安排学生与导师见面等 

 

参加院系复试时携带材料： 

初试准考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初试成绩单（调剂考生携带）、学生证（应届毕业生携

带）、本科阶段成绩单（需学校教务部门盖章）、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非应届生携带）、

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水平的文章原件或进修学校教务部门开

具的进修本科课程合格成绩单（同等学力考生携带）、单位同意报考说明（定向就业考生携

带）、其他获奖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三、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内容 考核方式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随面试一起考核 

2、外语口语、听力测试 随面试一起测试 

3、专业笔试 笔试 

4、专业面试 面试 

5、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笔试 

四、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1、外语口语、听力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 10%； 

2、专业笔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50%； 

3、专业面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40%； 

4、思想品德考核结果作为录取参考，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作为录取参考，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6、复试总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五、录取成绩计算办法 

1、初试、复试成绩权重分配 初试成绩占 70%，复试成绩占 30%； 

2、录取总成绩合成 
录取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折合成百分制×70%+复试总成绩×

30%； 

3、录取办法 对复试总成绩及格的考生，按录取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录取。 

 


